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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DYD00-2020-0015

东阳市人民政府文件

东政发〔2020〕46 号

东阳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东阳市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

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《东阳市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

市十五届政府第八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东阳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12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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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阳市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方案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示精

神，切实加强我市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，发挥生态廊道

绿道提高人居环境质量、改善民生、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

作用，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建设“生态宜居东阳”。根据《浙江

省河道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

145号）、《绿道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》（DB33/T1130-2016）等

法规、规章及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管理维护工作范围

东阳市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范围为东阳江、南江、

白溪江、柽溪江沿岸两侧绿道。根据不同区段及功能差异，我

市生态廊道绿道划分为城区段、乡村段和公路段三类。城区段

为迎宾大桥至义乌交界处的生态廊道绿道；公路段为借用国省

道和县道公路、桥梁路段的生态廊道绿道；乡村段为除城区段

和公路段外的其它段生态廊道绿道。

城区段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范围为城区江滨景观带的

管理维护范围；公路段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范围为所借用国

省道和县道公路、桥梁路段的管理维护范围；乡村段生态廊道

绿道管理维护范围为生态廊道控制核心区范围（“生态廊道控

制核心区范围”最终以《东阳市浙中生态廊道专项规划》中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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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的廊道控制核心区范围为准）。

二、管理维护工作原则

（一）分段负责与统筹监管相结合原则

除城区段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公路段由市交通局负责

外，其它所有生态廊道绿道由各镇乡（街道）按属地原则进行

分段管理维护。

市生态廊道办负责管理维护工作的统筹和指导，市公安

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林业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务局、市文广旅体

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城投集团等部门、单位依照相应职

责进行监管。

（二）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原则

全市统一明确管理维护标准；市、镇乡两级财政和各相关

部门、单位负责做好管理维护工作所需资金的保障；市生态廊

道办负责对相关部门、单位及镇乡（街道）组织开展考核。管

理维护工作可以由相关责任单位安排人员统一进行，也可以通

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行市场化运作模式。

（三）公益性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原则

生态廊道绿道属公益性设施，其中驿站、服务点、公厕设

施、停车场、骑行道及步行道、座椅、节点公园等均供公众免

费使用，同时鼓励社会公众以社会公益活动的形式参与生态廊

道绿道的管理维护，倡导社会各界进行捐赠（含各种公益植树）

和认养、认管；鼓励社会公众以社会监督的方式参与生态廊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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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道的管理维护，提倡社会公众爱护生态廊道绿道及其配套设

施，对破坏生态廊道绿道及其配套设施的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有

权劝阻、投诉和举报。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责任单位要

建立公众反馈机制，并结合公众意见及时整改，也可组织志愿

者或聘请社会监督员对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进行监督

考核。

三、管理维护工作内容及标准

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内容包括绿化管理、路面维

护、日常保洁、配套设施和服务系统维护、行政违法处置等。

城区段、公路段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内容及标准分

别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交通局根据本方案要求另行制定并

实施。

乡村段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内容及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乡村段生态廊道绿道河堤段绿化管理维护工作，按

照标准化水利工程物业化管理，其他段绿化管理维护工作按照

城市绿地三级养护标准或林地管理维护要求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河堤段路面管理维护工作按照标准化水利工程物业

化管理，其他段路面管理维护工作按照四级道路或林地管理维

护要求进行管理。

（三）日常保洁工作按照东阳市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考

核办法（另行制定，以下简称“考核办法”）要求，完成规定

范围内的路面清扫及垃圾清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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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配套设施管理维护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1.按照

考核办法要求完成驿站内的保洁、公厕清理及粪便收运工作，

并按不低于三类公厕级别标准对公厕进行管理维护；2.按照考

核办法要求开展灯光亮化、视频监控的管理维护工作。

（五）服务系统管理维护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1.按照

考核办法要求对生态廊道绿道范围内标识标牌系统及时检查、

修补或更换；智慧导览系统内容更新及提升；2.合理设置公益

性服务点，商业性服务设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守法经

营；3.公共自行车租赁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按照法律法

规及上级政策要求在租赁点及绿道沿途设置安全提示；4.所有

机动车进入生态廊道绿道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；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按照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生态廊道绿道控制核心区内的违法行为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要求上报有权单位做好行政违法处置。

四、管理维护经费

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经费通过两个途径落实解决：

（一）各镇乡（街道）要统筹水务、市政、交通、环保、

林业、建设等相关资金，将管理维护经费纳入镇乡（街道）年

度预算；城区段、公路段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经费由市综合

行政执法局、市交通局在市财政统一安排的经费中统筹解决。

（二）市财政每年安排 500万元的预算资金，采用“奖励

补助”的形式对镇乡（街道）管理维护工作进行考核奖励。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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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及奖励补助办法由市生态廊道办联合市财政局组织另行制

定。

五、管理维护工作职责

（一）市生态廊道办负责统筹协调、指导和监督本市生态

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。

（二）各镇乡（街道）要明确管理维护工作职责、建立管

理维护工作机制、落实人员和资金，结合河长制工作统筹做好

辖区内生态廊道绿道的管理维护工作。

（三）各相关职能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生态廊道绿道

管理维护工作：

1.市公安局：按照道路交通法规，做好生态廊道绿道机动

车行驶管理工作，负责生态廊道绿道范围内交通事故的处理；

负责生态廊道绿道范围内交通及其它违法行为的查处。

2.市财政局：负责全市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资金统筹安

排；与市生态廊道办共同制定市浙中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奖

励补助办法，并加强对生态廊道绿道奖励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

和监督。

3.市林业局：负责生态廊道绿道内违反林地管理法律法规

相关违法行为的查处。

4.市交通局：负责公路段生态廊道绿道的路面、桥梁及相

关公路交安设施的建设、养护和管理。

5.市水务局：负责指导监督河堤段的运行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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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市文广旅体局：负责生态廊道绿道相关文化、体育、旅

游等经营活动违法行为的制止和查处。

7.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：负责学士路至望江路段江滨景观带

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（除此段外，后续完成移交的参照

执行）；负责建成区及各镇乡（街道）城市管理区域内的相关

行政违法行为的查处；负责指导其它段生态廊道绿道行政违法

行为的查处。

8.市城投集团：负责由城投集团建设但未移交的生态廊道

绿道的管理维护工作。

六、管理维护考核机制

市生态廊道办负责乡村段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考核工

作，按照“日常暗访、月度督考、年度综考”的方式组织实施。

日常暗访由市生态廊道办组织开展，月度督考及年度综考由市

生态廊道办召集相关部门联合开展。考核结果作为市生态廊道

绿道管理维护“奖励补助”资金发放的依据，同时作为生态廊

道工作考核的主要内容，计入市委市政府的年度综合考评。对

工作不力造成重大影响的，由市领导约谈相关考核单位的主要

负责人，并视情况追究相应人员责任。

城区段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考核工作由市综合行政执

法局负责，公路段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考核工作由市交通局

负责。

各部门、单位及镇乡（街道）要根据本方案，制定完善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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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相关检查、考核细则和工作机制，

切实做好生态廊道绿道管理维护工作。

七、其他

本方案自 2021 年 2 月 1日起试行，试行期两年。本方案

施行前我市已出台的文件与本方案不一致，以本方案为准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，政协办，人武部，法院，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


